附件4

交城县大气污染热点网格排查整改
工作办法

生态环境部利用卫星遥感技术，每月对热点网格进行综合评估，选出各城市PM2.5月均浓度最高、同比去年PM2.5浓度改善情况最差，以及环比上月改善情况最差的三类热点网格作为作为预警网格，进行通报。为规范每月PM2.5污染较重热点网格的涉气污染源排查、问题检查和整改等各项工作，制定本工作办法。
一、污染源排查登记
（一）排查范围
1、对跨县的网格，根据行政边界，组织对我县行政区域内的涉气污染源开展排查。
2、村（街）部分区域在热点网格外的，将该村（街）整体纳入排查范围。
3、企事业单位、个体工商户部分生产经营场所在热点网格内的，将该企事业单位、个体工商户纳入排查范围。对于热点网格外的高架源、国控源废气排放企业，如果其厂界距热点网格边界小于300米，也纳入热点网格一并纳入排查范围。
4、大型工业企业跨多个热点网格的，将该企业纳入其主厂区所在网格进行排查。
（二）排查对象
预警网格内的全部涉气污染源。包括网格内所有排放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烟粉尘、VOCS等大气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、个体工商户、经营性物料堆场、道路扬尘、秸秆垃圾废物焚烧点等，特别是“散乱污”企业及各种燃煤的锅炉。对热点网格内的乡村，需要注明户数及使用的燃料类型（煤、天然气、电等）。
二、污染源信息填报
对第一次被预警的热点网格，需要填报生态环境部《大气污染热点网格排查登记表》（见附件），相关说明如下：
（一）填报大气污染物排放源类型
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、生产运行记录、生产工艺、主要产品等，认定大气污染物排放源。大气污染物排放源种类：高架污染源（45米及以上烟囱）、非高架污染源（15米及以上45米以下烟囱）、无组织排放污染源（15米以下烟囱、露天生产设施、敞开式厂房、物料堆场等）。如果一个单位有多个（类）大气污染物排放源，则应根据实际情况分多行填报。
（二）填报大气污染物排放源名称及地理位置
[bookmark: _GoBack]1、根据工商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信息，完整填报企事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名称（与工商营业执照名称相同）、组织机构代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地址等信息。
2、无工商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的排放源，可填报大气污染物排放设施产权单位名称（无产权单位或原产权单位弃管的可根据实际情况填报，如某供暖锅炉房等），也可填报实际生产经营人姓名。
3、通过手机定位软件（奥维互动地图浏览器）定位大气污染物排放源准确位置，记录经纬度坐标（经纬度精确到小数点后6位），如经度115.966358、纬度38.453992，不可使用其他经纬度格式。存在扬尘污染的道路要填报道路名称，经、纬度范围。
（三）填报主要污染物种类
结合现场排查情况，参考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、排污收费等信息，填报大气污染排放源主要污染物种类（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烟粉尘、VOCS）。
（四）填报主要排污生产设备名称、数量、燃料类型及燃料使用量或主要产品产量
1、主要排污生产设备名称（锅炉、高炉、电炉、焦炉、冲天炉、煤气发生炉、导热油炉、烧结机、水泥窑、其他工业窑炉和设备、包装印刷生产线、石化生产线、油漆涂料生产线、家具生产、喷漆设备、塑料橡胶皮革等制品生产线、物料堆场、加油机、居民采暖炉等）。
2、主要排污生产设备数量（锅炉设备除填报数量外，还需填报蒸吨数，热水锅炉可按0.7MW=1蒸吨进行换算；居民采暖炉可按社区或村为单位填报总个数）。
3、主要燃料能源类型（煤炭及煤炭制品、天然气及液化气、生物质燃料、醇基燃料、重油及柴油、电等）。
4、燃料使用量或主要产品产量（参考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、实际生产经营状况等信息填报年燃料使用量或主要产品产量，涉及VOCS排放的喷漆设备可填报年油漆使用量，加油站可填报年加油量，涉及扬尘污染的物料堆场可填报堆场占地面积）。
三、问题检查和整改
（一）在预警网格涉气污染源排查过程中，对发现的环境问题，由各各网格负责人组织整改落实，重大问题要编制整改方案。整改方案要有明确的目标任务、措施、责任单位、责任人、完成时限等内容。
（二）问题整改既要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和地方产业发展规划，同时也要突出针对性、实效性和可操作性。
1、对列入国家产业政策淘汰目录的企业依法予以取缔。
2、对污染物排放不达标的、污染严重的企业依法责令停产治理。
3、对超标排放或存在其他违法行为的企业，按照按日计罚原则，加大处罚力度。
4、对冬季供暖的企业和设施，要制定替代方案或治理措施，确保供暖前实现达标排放。
5、对“散乱污”企业要加大综合治理力度，采取关停取缔、搬迁入园、整治改造等措施，统筹推进整改，防止出现污染转移。
（三）对再次被预警的热点网格，要重点检查该预警网格涉气污染源排查是否准确全面，涉气污染源是否发生变动，整改方案是否切实可行，并加快落实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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